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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2� � �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21-015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2019年年报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回复涉及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7月8日，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关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公告》 中披露了极木坊

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极木坊）、深圳市熙鑫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熙鑫）和南京新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百地产）于2019年3

月签订了《深圳五洲龙康养项目代管合作协议》事项。 （公告编号：临2020-032）

2020年8月21日，极木坊、深圳熙鑫和新百地产经友好协商,签订了《深圳五洲龙康

养项目委托代管合作合同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对2019年年报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涉及

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40）。

一、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来自新百地产的关于上述事项进展情况的说明和材料，根据新百地

产和极木坊的沟通及项目审核情况，极木坊未能在解除协议约定时间内提供符合新百地

产要求的项目。 根据解除协议的约定，截止2021年4月30日，新百地产已收回该项目全部

保证金2.2亿元以及利息3,402,666.67元。

二、对公司影响

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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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5月6日，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孟加拉达卡市供排水局签署了孟加拉

DESWSP输水管线项目商务合同。

一、合同主要内容

孟加拉DESWSP输水管线项目合同金额为777,400.5万孟加拉塔卡， 约合9,200万美元，

该项目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市，项目内容为建设两条约14公里输水管线及附属设施。 合同工

期36个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孟加拉DESWSP输水管线项目交易对方为孟加拉达卡市供排水局 （Dhaka� Water�

Supply� and� Sewerage� Authority），隶属于孟加拉地方政府与农村发展部，注册地址为孟

加拉达卡市凯兹娜拉伊斯兰大街98号 （98� KaziNazrul� Islam� Avenue, � Kawran� Bazar,�

WASA� Bhaban,� Dhaka� 1215，Bangladesh）。 孟加拉达卡市供排水局主管达卡市供排水项

目的开发与运营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金额为

21,281,036.73元人民币。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孟加拉DESWSP输水管线项目合同金额为777,400.5万孟加拉塔卡，约合59,703.4万元人

民币，为公司2020年营业总收入796,599.01万元的7.49%。 该合同生效后对公司随后三年的营

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该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开拓水务工程领域业务，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份

额。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孟加拉DESWSP输水管线项目需收到预付款，能否履行、履行时间及履行金额具有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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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21 990,838,638 44.2416

网络参会 313 233,639,271 10.4321

合计 334 1,224,477,909 54.6737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2,719,43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2.1771％。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4,386,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6％；反对8,7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628,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6％；反对8,7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4,386,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6％；反对8,7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628,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6％；反对8,7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2％。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224,395,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636,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2％。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4,395,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636,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7％；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82,3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302％。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4,477,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2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719,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224,386,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6％；反对8,5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弃权82,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628,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6％；反对8,56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弃权82,5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0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4,477,8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6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719,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攀枝花振兴钒钛资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4,468,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16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709,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4％；反对1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5％。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4,477,8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68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719,3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24,477,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268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2,719,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2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潘沁圣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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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

解锁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604,61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5月12日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共9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1,604,61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9%。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河南思

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河

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韩琳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的法律意见书》。

2、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河南思

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河

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河南

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激励对象名单》。

3、公司自2019年1月10日起通过宣传栏公示了《思维列控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与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2019年1月10日至

2019年2月21日，截止公示期满，除2名激励对象（秦宁、王义伟）离职外，公司监事会未接

到任何针对本次激励对象的异议。 公司于2019年2月24日披露了《思维列控监事会关于公

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4、2019年3月1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思

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河

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19年

3月2日披露了《思维列控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

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调整及限制性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19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限制

性股票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3月29日，登记数量为396.47万股。

7、2020年4月8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10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独立董事发表了

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 拟解锁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

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的要求，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锁的相

关事宜。

8、2020年6月8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广

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思维列控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项、 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9年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数量和回购价格的法律意见书》。该事项已得到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2020年7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对激励对象张余、贺向长、马志杰、朱萌萌、李好忠、王冬冬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2019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合计75,040股进行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该事项已得到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2020年9月9日，公司完成了离职激励对象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并披

露了《思维列控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关于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法律意

见书》。

11、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限制性

股票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相关限制性股票可解锁上市。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

为9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1,604,61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9%。 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已达成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回购注销。 对该等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

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不得高于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三）公司业绩考核要求：第二次解锁条件

以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2020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股权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且不包含公

司并购标的河南蓝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下同。如公司业绩考核达不到上述条件，

限售期满后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审计报告， 剔除蓝信科技影响

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费用影响， 公司2020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14,110.10万元，较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49.99%。 公司2020年实现的业绩符合前述相关

解锁的要求。

（四）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考核办法》，各批限制性股票首个可解锁日前，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激

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将激励对象划分为5个等级，被激励对象在申请解锁的上一年会

计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时，才能进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不合格，则激励对象当年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除激励

对象马静怡、朱攀峰、李志民已离职而不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外，其他95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成

绩均为及格以上，符合解锁条件。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涉及激励对象104名， 激励计划实施以来共有9名激励对

象离职，其中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2,35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0年9月11日回购

注销，尚有3名（马静怡、李志民、朱攀峰）激励对象未完成股份回购注销。 本次实际可解除

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95名，符合解锁条件激励股份数量合计为1,604,610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占公司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9%。 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

限制性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解宗光 董事、副总经理 448,000 134,400 30%

2 苏站站 董秘、财务总监 224,000 67,200 30%

董事、高管小计 672,000 201,60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共93人 4,676,700 1,403,010 30%

合计95人 5,348,700 1,604,610 30%

注：2020年6月，公司以2020年6月8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

红4.79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4股。 上表中激励对象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按转增后的数量进行调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1年5月12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604,61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持有买卖本公司股

票应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

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如果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410,291 -1,604,610 45,805,681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5,111,610 1,604,610 226,716,220

总计 272,521,901 0 272,521,901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解锁的相应条件已成就，公司已就本次限制性股

票解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律程序。 本次解锁、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及本次回购注销

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19年激励计划（草案）》《2019年第二期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办理减资及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解禁并上市的书面核查意见；

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信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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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列控” 或“公司” ）董事方伟先

生、 董事解宗光先生、 监事王培增先生及高级管理人员苏站站先生 （以下统称 “减持主

体” ）分别持有公司股票615,800股、504,240股、231,000股、255,6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2260%、0.1850%、0.0848%、0.093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减持主体拟于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思维列控股份不超过各自持股数量的25%，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401,660股，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5%。 若此期间思维列控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收到上述减持主体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方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15,800 0.2260%

IPO前取得：439,857股

其他方式取得：175,943股

解宗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04,240 0.1850%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04,140股

王培增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31,000 0.0848%

IPO前取得：16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6,000股

苏站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55,600 0.0938% 其他方式取得：255,600股

注1：方伟、王培增先生的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而获得的股份。

注2：解宗光、苏站站先生的股票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指因参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公司2019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获授予限制性股票和因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而获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方伟 203,900 0.0756% 2020/6/17～2020/6/30 33.42-34.95 2020/5/22

解宗光 167,900 0.0622% 2020/6/12～2020/6/30 33.38-33.69 2020/5/22

王培增 77,000 0.0285% 2020/6/22～2020/6/30 33.39-35.03 2020/5/22

苏站站 80,400 0.0298% 2020/6/15～2020/6/30 33.40-34.93 2020/5/22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方伟

不超 过 ：153,950

股

不 超 过 ：

0.056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153,95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153,950股

2021/5/28～

2021/11/24

按市场价格

IPO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个 人 资 金

需求

解宗光

不超过 ：126,060

股

不 超 过 ：

0.046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126,06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126,060股

2021/5/28～

2021/11/24

按市场价格

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股票

激励计划

个 人 资 金

需求

王培增 不超过：57,750股

不 超 过 ：

0.021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57,

75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57,750股

2021/5/28～

2021/11/24

按市场价格

IPO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个 人 资 金

需求

苏站站 不超过：63,900股

不 超 过 ：

0.0234%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63,

9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

过：63,900股

2021/5/28～

2021/11/24

按市场价格

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股票

激励计划

个 人 资 金

需求

若此期间思维列控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减持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

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公司现任董事兼总经理方伟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上述三十六个月的承诺期满后，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公司现任监事王培增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正常履行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减持主体将根据二级市场表现及思维列控股价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 减持计划实施尚存在不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减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股票代码：600795� � � � � �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2021-34

债券代码：143642� � � � � � �债券简称：18国电01

债券代码：143662� � � � � � �债券简称：18国电02

债券代码：143716� � � � � � �债券简称：18国电03

债券代码：155522� � � � � � �债券简称：19国电01

债券代码：163327� � � � � � �债券简称：20国电01

债券代码：163551� � � � � � �债券简称：20国电02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1年4月16日，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90元/股，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即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7月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1-16）。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4月26日，公司首次实施2021年股份回购，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75,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19,650,397,845股的比例为

0.38%，回购成交最低价为2.22元/股,最高价为2.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

963.68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

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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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1日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8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

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Boris@ygtape.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报告》。 为了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情况，公司定于2021年5月11

日上午10:00-11:00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 公司管

理层将就公司2020年度的经营发展等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在线沟通交流， 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1日上午10:00-11:00

2、会议召开地点：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roadshow.cnstock.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吕新民先生、财务总监石理善先生、董事会秘书杨德波先生将参

加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8日下午16: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

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Boris@ygtape.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5月11日上午10:00-11:00登录中国证券网 （网址：http:

//roadshow.cnstock.com/），在线直接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杨德波

联系电话：021-59830677

传真：021-59832200

联系邮箱：Boris@ygtap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栏目（网址：http:

//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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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69号）核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公司” ）向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98,574,247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89,473,997.06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

民币4,267,572.8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5,206,424.24元。 2021年4月29日，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1]230Z0086号），对公司截至2021年4月28日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2021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银泰支行

设立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

与使用。 2021年5月6日，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银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

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1年4月28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金额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银泰支行 520320567271000079 586,473,997.06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银泰支行 （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 （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 账号为

520320567271000079，截至2021年4月2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586,473,997.06元。 该专

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偿还银行借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叶乃馨、张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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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中信国安

通信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视京呈通信” ）共计持有江

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362,699,96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7.25%。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视京呈通信拟通过大

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300,043,06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6%，且保证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时市场价格确

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362,699,960 7.25%

IPO前取得：226,229,969股

其他方式取得：136,469,99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

司

13,000,000 0.26%

2020/2/18～

2020/8/18

4.08-4.25 2020年1月21日

视京呈通信（上海）有限公

司

114,390,799 2.29%

2020/9/15～

2021/3/15

3.28-3.74 2020年8月25日

上表“减持比例”是指“减持数量” 占“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视京呈通

信 （上

海）有限

公司

不超过：300,043,

060股

不 超 过 ：

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00,

014,35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00,028,707股

2021/5/28 ～

2021/11/26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226,229,

969股

其他方式取得 ：

73,813,091股

根据视京呈

通信经营发

展需要

视京呈通信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300,043,

06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且保证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 □否

1、关于持有公司发行前5%以上股份股东的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公开发行前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承诺并声明：（1） 如果本公司/本单位拟在锁

定期届满后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发行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公司/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3）本公司/本单位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公司/本单位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0%。 （4）如果本公司/本

单位拟在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价格（若公司上市后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通

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减持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通

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协议转让减持股份的，转让价格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并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股东根据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选择是

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上述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

份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68�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8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高原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9日披露了

《关于部分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公司董事高原先生计划

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6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2021年5月6日，公司收到高原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高原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现将高原先生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原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票。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高原

合计持有股份 2,662,693 0.50% 2,662,693 0.5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665,673 0.12% 665,673 0.12%

高管锁定股 1,997,020 0.37% 1,997,020 0.37%

注：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份减持期间，高原先生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

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高原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其相关减持承诺。

3.�高原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高原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